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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招生考试专用教材《民法学：高分值考点专题解析与专项突破30
讲（本科类专用）》将理论化、系统化和学科化的内容进行再加工，去粗（无效考点）取精（高分值
考点），删繁就简，创新运用讲练结合的课堂讲义形式精心编排，内容全面而又重点突出，真正实现
了考生自学读书也能快速通过考试的目的。
　　本书是在对近年考试真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命题中的高分值考点，以专题讲座的形式讲
透，穿插分析了命题体现的规律和可能的趋势，同时精选了有代表性的真题作为专项训练，所选试题
都是与政法干警考试难度相当的历年全国性考试的真题，命题的科学性和方向得到充分保证。
　　全书共设 30讲，每天一讲，每一讲的体例如下：　　【基础知识】系统讲解本专题中涉及的知识
点，使考生对基础知识有较好的掌握，其中穿插政法干警民法学考试的真题作为基础知识讲解的依据
，增强考生理解能力，使考生读书犹如置身课堂听课，摒弃了晦涩难懂的专业词汇，运用口语化的表
达，使自学也能充分理解知识的来龙去脉。
　　【考点分析】通过基础知识的介绍和试题讲解，点明考生需要注意的考试命题规律和发展趋势，
使考生进一步领悟考试的方向。
　　【专项训练】精选近年其他类全国性民法学考试的真题，实现高分值知识的专项训练和自我突破
，使考生系统透彻地掌握考试所涉及的知识内容。
对每一道题目，作者对解析都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并在某些题目中创新地加入了其他相关知识的练习
和讲解，使考生能前后连贯地学习和训练，形成网状化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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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无民事行为能力 无民事行为能力，是指不具有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能力。
民法通则规定，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进行民事活动。
 四、宣告失踪与宣告死亡 （一）宣告失踪 宣告失踪，是指自然人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达到法
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其为失踪人的法律制度。
 1.宣告失踪的条件与程序 宣告失踪的条件有两个： （1）公民离开其住所下落不明。
所谓“下落不明”，是指公民离开最后居住地后没有音讯的状况。
 （2）公民下落不明的状况超过2年期限。
下落不明的起算时间，从公民音讯消失之次日起算。
如果公民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应当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
 宣告失踪的法律程序如下： 首先，须经利害关系人申请。
能申请宣告失踪的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被申请宣告失踪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
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其他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人。
 其次，必须由人民法院经过法定程序宣告，宣告失踪的结论才能具有法律效力。
 示例3—2： 自然人下落不明满（ ）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为失踪人。
 A.1年 B.2年 c.3年 D.5年 （解析）B。
宣告失踪是指自然人离开自己的住所，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
其为失踪人的法律制度。
公民下落不明的状况超过2年期限可以申请宣告失踪。
 2.宣告失踪的效力 宣告失踪的效力是：失踪人的财产由他的配偶、父母、成年子女或者关系密切的其
他亲属、朋友代管。
代管有争议的、没有以上规定的人或者以上规定的人无能力代管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人代管。
失踪人所欠税款、债务和应付的其他费用，由代管人从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
 被宣告失踪的人重新出现或者确知他的下落，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
失踪宣告。
失踪宣告一经撤销，代管人的代管权随之终止，他就应当将其代管的财产及其收益交还给被宣告失踪
人，并将代管期间对其财产管理和处置的情况告知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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